经营主体登记提交材料指引
（合伙企业简易注销登记）

一、申报须知
[bookmark: _GoBack]（一）适用范围：依照《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设立的合伙企业，申请简易注销登记适用本指引。
（二）注销事由：合伙企业因解散、被宣告破产或者其他法定事由需要终止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经登记机关注销登记，合伙企业终止。合伙企业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应当经批准后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三）简易注销适用条件：合伙企业在存续期间未发生债权债务或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未发生或者已结清清偿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应缴纳税款（滞纳金、罚款），由全体合伙人书面承诺对上述情况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的，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办理注销登记。
（四）不适用简易注销的情形：合伙企业注销依法须经批准的，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或属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所列情形的，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
（五）简易注销公示与异议处理：符合简易注销适用条件的合伙企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简易注销公告》专栏，主动向社会公告拟申请简易注销登记及全体投资人承诺等信息，公示期为20日。公示期内，有关利害关系人及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简易注销公告》专栏“异议留言”功能提出异议并简要陈述理由。
（六）简易注销申请时限：公示期届满后，公示期内无异议的，合伙企业可以在公示期满之日起2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简易注销登记；期满未办理的，登记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延长时限，宽展期最长不超过30日，即企业最晚应当在公示期满之日起50日内办理简易注销登记。企业在公示后，不得从事与注销无关的生产经营活动。
（七）合伙人承诺不实责任：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合伙企业登记，合伙人承诺内容不实的，应当对注销登记前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八）异常情形恢复简易注销规则：企业存在“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存在股权（财产份额）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等情形”“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理注销登记”等三种不适用简易注销登记程序的情形，无需撤销简易注销公示，待异常状态消失后可再次依程序公示申请简易注销登记。
（九）提交材料要求：1.对于现场窗口提交材料的，除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材料外，其他材料均提交原件；明确注明要求提交复印件的，应当由申请人在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或盖章确认，或根据授权委托情况，由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签名确认；应当提交原件，但确无法提交原件的，可以用复印件代替，由所有在原件上签署确认的人员或组织单位在复印件上重新签署确认，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2.提交材料、公证认证文书为外文的，应当同时提交中文翻译件、外文原件两种文书。翻译单位应在翻译件上加盖翻译单位公章（翻译专用章）、注明“翻译准确”字样，并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同时注明翻译人及联系方式。翻译人为自然人的，应在翻译件上签名，注明联系方式，并附翻译人员相应翻译资质复印件及身份证明复印件。
（十）签署规范：关于材料签署，明确要求签署人签名并加盖公章的，应当由法人（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并加盖法人（组织）的公章；未明确的，自然人由本人签名，法人（组织）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有权签字人签名，或盖法人（组织）的公章。
（十一）实名登记要求：在办理登记、备案事项时，申请人、登记联络员或登记注册代理人等相关人员应当配合登记机关办理实名登记确认。在登记机关现场办理实名登记确认的，还应当提交《实名登记确认表》。
（十二）营业执照缴回要求：已领取纸质版营业执照的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二、申报材料目录
（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程序）》。
（二）全体合伙人签署的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20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三）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填报要点
（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简易程序）》，含表1《注销原因》、表2《公示及债权债务清理情况》、表3《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信息》及表3（附）、表4《申请人合法性承诺》。
填报要点：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1.表4“申请人签名”处，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签名。
（二）全体合伙人签署的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不少于20日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
填报要点：
1.“全体投资人签字（盖章）”处由全体出资人签署。
2.提交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原件。
（三）提交申请材料的人员（经办人）的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填报要点：
自然人身份证明具体要求见“主体资格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提交指引”。
